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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一、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決議事項。 

 

壹、報告事項 

 案由 
會後執行

情形 

提

案

討

論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大學部暨研究所學則」 
已完成，再提

校務會議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學生逕行修讀博士學位辦法」(草案)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考試辦法」 
已完成，再提

校務會議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修讀雙主修實施辦法」 
已完成，再報

部備查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學生成績處理與更正管理辦法」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學業成績進步獎實施要點」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教學教材製作獎勵辦法」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開課辦法」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網路教學實施辦法」 已完成 

審查 104.2 學期網路教學課程申請計畫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補助教師精進與創新教學實施要點」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輔系作業要點」 已完成 

審查老人福利與事業系碩士班申請認定為應用科技類研究所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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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修正「弘光科技大學教師授課鐘點計算辦法」，提請 討論。（教

務處教學組報告） 

說明： 

一、 依教育部臺教技(三)字第 1040126077C 號函，教育部自 105 年度起將以外加

經費方式納入「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

案，補助各職級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皆不低於公立學校基準，申請條件、

核配方式、計算基準等事項如附件一。 

二、 參考公立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附件二）及他校相關支給標

準（如下表），故修訂辦法附表一： 

學校名稱 擬調升兼任教師鐘點費學校假日（星期六、日）鐘點核給標準

朝陽科技大學 
只有訂日間和夜間的鐘點標準，沒有分假日或平日，故星期一~

日都是只分日或夜核給鐘點。 

南台科技大學 假日比照進修部標準。 

嘉南藥理科技

大學 

只有訂日間和夜間的鐘點標準，沒有分假日或平日，故星期一~

日都是只分日或夜核給鐘點。 

（一） 兼任教師鐘點費比照公立學校支給標準，並依教育部來函，自 105 年 1 月 1

日開始實施。 

（二） 兼任教師假日鐘點費建議比照夜間鐘點費（下表括號內數字為原鐘點費），

惟自 104.2 學期開始實施，以避免負面反應產生。 

（三） 專任教師超鐘點費假日鐘點費比照夜間鐘點費支給，自 104.2 學期開始實施） 

三、 修正辦法第二條、第八條及附表一，提請討論。 

討    論：略。 

貳、審議事項 

上課時段 
日間部/在職專班 進修部/在職專班 進修部/在職專班 

日間 1-10 節(代號 1-10) 夜間 1-4 節(代號 A-D) 星期六、日(1-D) 

教授 925（795） 965（830）  965（1193） 

副教授 795（685） 825（710）  825（1028） 

助理教授 735（630） 775（665） 775（945） 

講師 670（575） 715（615） 715（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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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辦法依文字修正後照案通過。其條文修正後如下： 

 

弘光科技大學教師授課鐘點計算辦法 

條款 現行條文 修訂後通過條文 

第二條 
授課鐘點依人事相關規定專任教師

基本授課時數，每週分別為教授８小

時，副教授、助理教授９小時，講師

１０小時，專案約聘教師１６小時，

教師鐘點費則依附件(一)實際上課

時段計算辦理。 

若因校務特殊需求，經專案簽請校長

核准，不受前項規定限制。 

授課鐘點依人事相關規定專任教師基

本授課時數，每週分別為教授８小時，

副教授、助理教授９小時，講師１０小

時，專案約聘教師１６小時，教師鐘點

費則依附表(一)實際上課時段計算辦

理。 

若因校務特殊需求，經專案簽請校長核

准，不受前項規定限制。 

第八條 
研究所論文指導及論文口試費用計

算方式： 

一、教師支領論文指導費之方式依附

件(二)辦理。 

二、擔任碩士學位口試委員，每位委

員口試費２千元，外校  

口試委員外加車馬費。外聘學者車馬

費則依本校相關辦法支付。  

三、上述論文指導及論文口試費用由

各院所內經費支出。 

研究所論文指導及論文口試費用計算

方式： 

一、教師支領論文指導費之方式依附表

(二)辦理。 

二、擔任碩士學位口試委員，每位委員

口試費２千元，外校口試委員外加車馬

費。外聘學者車馬費則依本校相關辦法

支付。 

三、上述論文指導及論文口試費用由各

院所內經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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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 

附表(一) 

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105 年 1 月起適用) 

上課時段 

日間部/在職專班 進修部/在職專班 進修部/在職專班 

日間 1-10 節 

(代號 1-10) 

夜間 1-4 節 

(代號 A-D) 

星期六、日 

(1-D) 

教授 925 965 965 

副教授 795 825 825 

助理教授 735 775 775 

講師 670 715 715 

 

專任教師超鐘點費支給基準表統計表(98A 學期起異動) 

上課時段 

日間部/在職專班 進修部/在職專班 進修部/在職專班 

日間 1-10 節 

(代號 1-10) 

夜間 1-4 節 

(代號 A-D) 

星期六、日 

(1-D) 

教授 795 830 830 

副教授 685 710 710 

助理教授 630 665 665 

講師 575 615 615 

 

 (原文) 

附件(一) 

教師鐘點費統計表(98A 學期起異動) 

上課時段 

日間部/在職專班 進修部/在職專班 進修部/在職專班 

日間 1-10 節 

(代號 1-10) 

夜間 1-4 節 

(代號 A-D) 

星期六、日 

(1-D) 

教授 795 830 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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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 685 710 1028 

助理教授 630 665 945 

講師 575 615 863 

 
 

【修正】 

附表(二) 碩士論文指導費 

 

系所 

校內教授 校外教授 

主要指導 共同指導 主要指導 共同指導 

護理所 
每位學生之指導教授 

(含主要及共同)合計 5,000 元 

每位學生之指導教授 

(含主要及共同)合計 50,000 元 

(限指導 2位研究生，最高指導費仍為

50,000 元) 

其他 

各所 

每位學生之指導教授 

(含主要及共同)合計 5,000 元 
無 

 

(原文) 

 
附件(二) 碩士論文指導費 
 

系所 

校內教授 校外教授 

主要指導 共同指導 主要指導 共同指導 

護理所 
每位學生之指導教授 

(含主要及共同)合計 5,000 元 

每位學生之指導教授 

(含主要及共同)合計 50,000 元 

(限指導 2位研究生，最高指導費仍為

50,000 元) 

其他 

各所 

每位學生之指導教授 

(含主要及共同)合計 5,000 元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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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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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修正公立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核定本） 

 

 

 

 

 

 

 

 

 

 

 

 

 

 

 

 

 

 

 

 

議題二：修正「弘光科技大學提昇英文能力實施要點」，提請 討論。

（教務處語言中心報告） 

說明： 

一、 為了配合實施學校「提昇學生英文能力」計畫，本中心修改分班方式。 

二、 因應上述: 

(一) 學生依其所屬系別，原本分為兩類，應用英語系學生為第一類、其他系

為第二類，為因應多元入學，語言中心增列第三類學生，即特殊身分入

學為第三類(境外生、身心障礙生、技優生、體保生等)。 

(二) 新生依照統測學測英文成績分班，若無入學英文成績（第三類學生），

則由語言中心提供線上分級測驗。 

三、 若學生認為分級程度不適合，可至本校教務處教學２組網頁或語言中心網頁

表單下載區，填寫「英文能力分級轉級申請單」（附件一）。 

四、 本要點修訂條文如下，提請討論。 

類 別 教 授 副 教 授 助理教授 講 師 

支 

給 

基 

準 

日 

間 

授 

課 

925 795 735 670 

夜 

間 

授 

課 

965 825 775 715 

備 註 

一、單位：新臺幣元。 

二、夜間授課時間為下午 6時以後。 

三、本表自民國 103 年 8 月 1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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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論：略。 

決  議：本辦法依文字修正後照案通過。其條文修正後如下： 

弘光科技大學提昇英文能力實施要點 

條款 現行條文 修訂後通過條文 

二 
本要點實施對象為日間部四年制大

學部一、二年級學生。學生依其所屬

系分成兩類：應用英語系學生為第一

類；其他系為第二類。 

本要點於 92 學年度起開始實施，實施

對象為日間部四年制大學部一、二年級

學生。學生依其所屬系分成三類：應用

英語系學生為第一類、其他系為第二

類；特殊身份入學(含境外生、身心障

礙生、技優生、體保生)為第三類。 

三 
本校日間部四年制大學部新生，第一

類學生於本校自辦英語入學分級測

驗之成績提供應用英語系課程規劃

與教學實施之參考。第二類學生由教

務處教學組依其前項測驗成績作為

英文能力分班之依據，測驗成績前

15%為A組，後15%為C組，其餘70%為B

組。 

本校日間部四年制大學部新生，第一類

學生入學測驗成績提供應用英語系課

程規畫與教學實施之參考;第二、三類

學生由教務處教學組依其入學測驗成

績或入學後由語言中心所辦理之測驗

成績，作為英文能力分班之依據，前

15%為 A 組，後 15%為 C 組，其餘 70%

為 B 組。 

若學生認為分級程度不適合，可填寫

「英文能力分級轉級申請單」，經任課

教師及語言中心主任同意，並送教務處

教學組辦理，始得轉級。 

上開轉級若由A級轉至B級或由B級轉

至 C級，需修完一學期後，於次學期選

課期間內申請為原則，若由 C級轉至 B

級或由 B級轉至 A級，則於當學期選課

期間申請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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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弘光科技大學 英文能力分級轉級申請單 

申請學期：   學年度第  學期 

申請人 班  級 

學 號  聯絡電話  

原分級     級 擬申請改為     級 

申請原因 

 

任課教師 

□ 擬同意轉至    級 

□ 不同意轉至    級 

原授課教師簽章：                 

語言中心主任 

□ 擬同意轉至    級 

□ 不同意轉至    級 

語言中心主任簽章：                

教務處教學組 

承辦人員：簽章：                 

組長：簽章：                 

教務長：簽章：                 

※申請英文能力轉級程序： 

1.若由 A級轉至 B級或由 B級轉至 C級需修完一學期後，於次學期選課期間內申

請，始可申請轉級。 

2.若由 C級轉至 B級或由 B級轉至 A級，則於當學期選課期間申請轉級。 

  3.請先至教務處教學組填寫英文能力分組轉級申請單，申請通過後，始完成   

轉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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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審議護理系碩士班申請認定為應用科技類研究所。（護理系報

告） 

說明： 

一、 「弘光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考試辦法」第三條規定：學位考試以論文口試為原

則，藝術類或應用科技類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其論文得以創作、展演連同書

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藝術類或應用科技類研究所之認定，由各研究所提

經教務會議核備(已於 104 年 11 月 5 日院務會議報備完成)。 

二、 護理系碩士班之培育目標、課程規劃、產學合作專業發展及畢業生發展進路，

皆具應用科技類研究所之特質（如下表），故申請同意認定為此類研究所。 

 

向度 理由說明 

培育目標 

培育具有紮實的學理基礎、精熟的護理專業技能、有效能、

具專業自主性、及獨立判斷能力的進階護理專業人才，包括

臨床進階護理師(CNS)和專科護理師(NP)。 

課程規劃 

除護理理論、生物統計學、護理研究等專業基礎課程外，依

學生專長領域分別開設成人、產兒與家庭、長期照護暨社

區、精神衛生等實務課程及實習，期能增進學生的基礎研究

能力，並強化其臨床實務能力。 

產學合作與

專業發展 

護理是應用性學門，專業發展是以提升對病人的照護品質為

目標，必須植基於臨床實務。本系教師與業界的產學合作，

正是培訓研究生和強化其臨床實務的管道之一，其研發成果

可能不是學術性論文，可以是技術報告。 

畢業生發展

進路 

本系碩士生絕大多數為在職生，畢業後多數留任原職場，以

臨床或長期照護暨社區的實務工作為主，一部分則擔任護理

臨床實習指導老師，少部分繼續進修博士學位。 

綜合說明 

護理專業係技職、高教兩棲的學門，為確保學生的基本研究

能力及護理的專業發展，技術報告的水準應等同於既定的畢

業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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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論：略。 

決  議：本辦法照案通過。 

 

議題四：審議化妝品科技研究所申請認定為藝術類研究所。（化妝品應

用系暨化妝品科技所報告） 

說明： 

一、 本所已於 104.10.20 通過認定為應用科技類研究所，但本所除培育專業化妝

品科技人才之外，尚為培育整體造型設計及時尚流行品牌創意人才而努力，

以符應美容產業之需求，故再申請認定本所為藝術類之研究所。 

二、 本所之培育目標、課程規劃、產學合作專業發展及畢業生發展進路之特質（如

下表），提請討論本所為藝術類型之認定。 

 

向度 藝術類--理由說明 

培育目標 
培育整體造型研究設計之實務人員及時尚流行品牌創意人員。

課程規劃 

課程規劃分為模組課程以培養具化妝品科技研發及整體造型

設計之實務人才為目標，加強學生在研發與時尚學美實務上之

訓練，並由全體教師依各人專長，以團隊整合的方式授課，為

培養中高階化妝品科技研發人才及整體造型設計實務人才而

努力。 

產學合作

與專業發

展 

培養具時尚美學修養與技能之高階整體造型設計人才，使其能

應用於開創時尚品牌創立個人風格，以提升美容產業價值與競

爭力。 

畢業生發

展進路 
整體造型產業 

綜合說明 

為增進學生實務之競爭力，創意設計課程納入必修課程，可依

個人興趣選讀化妝品科技相關或是整體造型設計實務相關之

課程模組。 
因此，為符應產業應用需求及學生專業研究之特質，提請同意

學生申請學位考試除以論文口試外，其論文得以創作、展演連

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 

討    論：略。 

決  議：本辦法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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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參、臨時動議 


